
行政院公報 第 020 卷 第 234 期  20141209  農業環保篇 

 

附件 

○○○○（場所名稱） 
繁殖經營管理規劃書 

（依據營利性野生動物飼養繁殖買賣加工管理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9 款辦理） 
一、 擬繁殖動物之最大數量及其年繁殖量估計 

物種名稱 
（中文名／學名） 

種公數量 種母數量
年繁殖量估計 

年繁殖次數 每次繁殖數量 年產量 

  
  

     

  
  

     

  
  

     

 
二、 繁殖設計及方法（應包含飼養繁殖環境規劃、親代來源及選擇、飼養管理、日常管理如巡視

消毒等、繁殖配對方法、子代飼養方式及銷售日齡等） 
三、 負責實施人之姓名、住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及簡歷 
四、 繁殖後動物之處置方式及對生態、人畜安全之影響說明（應包含親代淘汰的標準、繁殖過剩

動物的處置等） 
五、 其他 

 

公告及送達 

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 
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4 日 

環署綜字第 1030102574 號 

主  旨：公告「小港空運園區環境影響說明書」增列審查結論一「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環

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 91 年 9 月 16 日環署綜字第 0910063581 號公告審查結論執

行。但開發單位事後變更開發計畫或繼續實施開發行為者，仍應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

所載內容及審查結論執行，並依法申請變更。」原審查結論移列為第二項。 
依  據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2 項及第 16 條第 1 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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